
中国科学院

科发条财函字〔2017〕104号
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转发
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《中央国家机关
2017-2018年度汽车协议供货
有关事宜的通知》的通知
院属各事业单位：
现将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《中央国家机关2017-2018年度汽车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国机采〔2017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各单位应在上级部门核定的公务用车编制内，按照财政部批复的新增资产配置预算购置汽车。
京区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汽车，应按照《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指标管理办法》（国管资〔2011〕167号）办理公务用车指标申请手续，经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复后，按采购中心规定程序采购。京区单位办理公务用车指标申请手续时，应以正式发文形式（有文号）向院提交申请购置车辆请示，并提供公务用车编制、公务用车配置计划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、更新购置车辆相关的车辆处置证明。

京外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汽车，应以正式发文形式（有文号）向院提交申请购置车辆请示，并提供新增资产配置预算，经院批复后，按采购中心规定程序采购。
单位向院提交申请购置车辆请示需说明以下内容：拟购置车辆情况，包括拟购置车辆车型、数量、主要用途及购置原因（详细说明），以及品牌型号、排气量、协议供货价格（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采购人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）等；更新购置车辆相关的车辆处置情况，包括报废车辆车型、品牌型号、车牌号码、已使用年限、累计行驶公里、报废原因等；拟购置车辆预算是否纳入财政部批复的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情况。

各单位购置轿车应按规定标准执行，即：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1.8 升（含）以下、价格18 万元以内的轿车，其中机要通信用车配备排气量1.6 升（含）以下、价格12 万元以内的轿车。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
2017年5月17日

— 2 —
— 3 —

